
附件

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目录（2025版）

序号 监审项目 监审内容 监审形式 监审部门 备   注

1 输配电 省级以下电网输配电成本
定期监审或   
定调价监审

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

2
油气管道运输    

和燃气

自治区内成品油管道运输成本
定期监审或   
定调价监审

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

自治区内天然气管道运输成本
定期监审或   
定调价监审

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 企业内部自用管道除外

自治区内燃气配气成本
定期监审或   
定调价监审

盟市、旗县价格主管部门

3 供水

水利工程供水

自治区属、跨盟市水利工程供水成本
定期监审或   
定调价监审

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

水利工程由用户自建自用的和通
过协议明确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
的部分除外

盟市属、跨旗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工程供水
成本

定期监审或   
定调价监审

盟市价格主管部门

旗县（市、区）属水利工程供水成本
定期监审或   
定调价监审

旗县价格主管部门

城乡公共管网供应的自来水成本
定期监审或   
定调价监审

盟市、旗县价格主管部门
再生水、农村牧区农牧民自建、自管的
自来水除外

4 供热 集中供热热力出厂、终端销售成本
定期监审或   
定调价监审

盟市、旗县价格主管部门 不包括工业蒸汽供热

5 交通运输
铁路运输

自治区内地方国企全资、控股的跨盟市铁
路大宗货运成本

定调价监审 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

盟市区域内国企全资、控股铁路大宗货运
成本

定调价监审 盟市价格主管部门

城市交通 公共汽（电）车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输成本 定调价监审 盟市、旗县价格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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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监审项目 监审内容 监审形式 监审部门 备   注

6 教育

公办全日制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 定调价监审 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

公办高中

自治区直属公办高中阶段（含中职）教育
培养成本

定调价监审 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

盟市区域内公办高中阶段（含中职）教育
培养成本

定调价监审 盟市价格主管部门

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成本 定调价监审 盟市价格主管部门

7 殡葬 殡葬基础服务成本 定调价监审 盟市价格主管部门
殡葬基础服务范围以国家出台的
有关政策文件为准

8 环境保护

生活垃圾处理成本 定调价监审 盟市、旗县价格主管部门

污水处理成本 定调价监审 盟市、旗县价格主管部门

注：1.本监审目录不包含中央定价成本监审项目内容，在自治区内凡涉及中央定价成本监审的项目，一律按中央监审目录执行。
        2.自治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（除医疗服务），列入成本监审目录的项目，开展成本监审；未列入成本监审目录的项目，按照定价权限开展成本调查。
        3.退出自治区定价目录的定价内容，相关的监审内容自动退出本目录。
        4.本目录中成本监审组织实施部门与定价权限保持一致；定价权限发生变化的定价内容，成本监审部门对应调整。
        5.定期成本监审项目内容中，水利工程供水成本监审间隔周期一般为5年，其他项目成本监审间隔周期一般为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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